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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市监注奉撤听告字〔2026〕第 26000001202603100007 号

上海川斛贸易有限公司、张晨平、程鹏飞、高智虎、李奇丽：

由本局调查的上海川斛贸易有限公司涉嫌提交虚假材料

取得公司 2022 年 8 月 30 日变更登记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现

将本局拟作出撤销登记（备案）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内容

告知如下：

经调查，2022 年 8 月，上海川斛贸易有限公司委托余刚

向奉贤区市场监管局申请公司变更登记，股东由高智虎、李

奇丽变更为张晨平、程鹏飞，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晨平，监

事变更为程鹏飞。我局受理后认为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

形式，并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核准。

经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司法鉴定，上海川斛贸

易有限公司变更登记材料中《股东会决定》的落款处签字不

是张晨平所签。登记时提交了张晨平已失效的身份证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张晨平的撤销虚假登

记材料、身份证复印件、承诺书、询问笔录和《司法鉴定意

见书》（笔迹鉴定）等予以证明。

综上，上海川斛贸易有限公司向登记机关提供虚假登记

材料取得登记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第三十一条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

十七条规定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九条第二款

“被许可人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，应

当予以撤销”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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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条第二款“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

的，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”的规定，本局拟撤销

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8月 30 日作出的准予上海

川斛贸易有限公司的变更登记。

对上述撤销登记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

可要求举行听证。

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未行

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举行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 系 人：政策法规科 联系电话：021-33611721

联系地址：上海市奉贤区解放东路 58 号

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6 年 6 月 3 日

本文书一式六份，五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		2026-06-05T09:15:44+0800
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

